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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
108學年度第6次系所主管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109年1月15日(星期三)12時 
二、地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誠大樓十樓公領系公團部 
三、主席：陳學志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呂俊毅秘書 
四、出席: 

卯靜儒副院長、吳昭容主任、周麗端主任(王馨敏副主任代)、林建福副

主任、姜義村主任、胡益進主任(高振楠助教代)、徐敏雄主任、郭鐘隆

副院長、劉美慧主任、蔡居澤主任(依姓氏筆劃排序) 
請假: 蔡今中院長 

五、報告事項： 
(一)有關教育學院大樓空調改善系統請總務處及規劃本案之事務所蒞會

說明(15分鐘)。 
(二)為檢討本院各系學士班招生情形，擬於109年2月4日(星期二)上午

10時假教育學院大樓3樓第一會議室召開教育學院招生會議，敬請

各位師長撥冗與會(或派代表出席)，本次會議主要討論各系學士班

入學成績事宜，宋副校長及教務長將出席與會(108學年考試分發及

三大招生管道情形如附件1，4-44頁)。 
(三)學校規劃辦理校友活動週(109年5月30日至6月5日)，其中校友「30

重聚」(109年5月30日)及「40重聚」(109年9月5日)活動，請協助宣

導，並請各系所於109年3月31日前將校友資料匯入學校資料庫(宣
導資料如附件2，45-68頁)，匯入資料達100%者酌予補助參加活動

週之校友每人100元(每系所至多補助1萬元)。 
(四)教育學院學士班學生本學期在各系入門課程及亮點課程上課情形良

好，也感謝授課老師的協助與輔導，下學期請各系持續協助授課，

惟請再檢視入門課程及亮點課程(附件3，69-71頁)是否有擋修或不

適合一二年級修習之科目。 
(五)為提升本校國際知名度及聲望，學校刻正彙整「國際友好人士名

單」，108年度教育學院提報名單如附件4(72-73頁)，敬請各系所協

助檢視是否有增減之名單，請於109年1月20日前將修訂名單送本院

彙整。 

(六)學校目前推動公版網站之建置，各系所可評估需求參與建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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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： 

案         由 提案單位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

提案一： 
本院因開設院級課程需要相
關教師協助授課，擬規劃各
系所酌予協助聘兼任教師 

教育學院 目前已協調由心輔系聘任相
關兼任教師授課 

已辦理兼任教師聘任
事宜。 

提案二： 
擬規劃本班核心跨域課程 教育學院 

本案建議以學分學程方式規
劃，另再邀集各系相關授課
老師協助檢視課程內涵 

持續規劃中 

決 議：同意備查。 
 

七、討論事項： 
提案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發系 
案 由：人發系擬韓國首爾大學 Department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

Family Studies 簽署 THE ASIA CHILD AND FAMILY 
CONSORTIUM 協議書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 
（一）韓國首爾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邀請人發系、IPB University in 

Indonesia、University of Asia and Pacific in the Philippines、and 
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Ulaanbaatar in Mongolia 成立亞洲兒童

與家庭學術聯盟，並將簽署合作協議書，協議書中未涉及經費

議題，未來若執行本聯盟計畫，各聯盟單位需自籌經費。 
（二）本案業經人發系109年1月3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，協議書草案內

容詳如附件5(74-78頁) 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惟請參酌會中有關交流之經驗及建議。 
 
提案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學院 
案 由：配合學校推動校友網絡連結，本院擬規劃「教育百傑暨百大亮點

校友」活動，提請討論。 
說 明：  

（一）配合本校校友網絡連結政策，本院規劃「教育百傑暨百大亮點

校友」活動。 
（二）教育百傑將配合2022年百年校慶於教育大樓地下室設置開放空

間之展場；百大亮點校友則請各系所配合推薦，本院將規劃文

字、影像或網站之亮點校友內容，屆時各系所協助提供這些校

友之資料或聯絡方式，本院亦成立「教育學院校友聯繫與諮詢

委員會」協助推動相關活動，本案計畫書研擬如附件6(79-84頁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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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：彙整修訂意見後再提下次會議討論，亦請各系所協助推薦相關優

秀校友及其背景資料。 

 
提案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學院 
案 由：擬訂定「教育學院大樓活動空間使用管理要點」，提請討論。 
說 明：  

（一）教育學院大樓常因社團活動影響大樓進出動線、上課品質及音

量干擾，為規範在大樓空間之活動使用，特訂定「教育學院大

樓活動空間使用管理要點」。 
（二）本要點主要規範教育學院大樓1樓使用空間區域、使用時間、音

量管制及罰則，並採預約登記方式 (條文內容如附件7，85-86
頁)。 

決 議：彙整修訂意見後再提下次會議討論。 

 

八、臨時動議(無) 

九、散會(14:00) 


